附件
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参与活动企业相关要求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依法注册登记并在福州从事商事活动的市场主体，销售补贴范围内的商品，能向消费者开具税务部门印制的销售统一发票；具备与省级服务机构对接的能力。

2.线下企业须拥有参与活动的平台或系统，可承接二级以下（含）商户入驻，增加农村地区参与商户数量；平台或系统须具备开具数电发票功能，支持订单台账清晰查询与管理，能完成与服务平台核销、审核接口的对接及数据传输；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虚假交易、一机多卖、退货不退补、非营业时间交易、内部串货刷单、伪造证明材料、同一收货地址大量接收补贴产品等异常订单监测预警；自有平台企业应提供平台ICP经营许可证或ICP备案许可证。线上企业除满足上述条件，还应具备线上销售能力，提供开展线上销售业务相关证明材料。

3.能通过培训等方式向员工说明活动规则和执行要求；2024年以来企业未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严重失信行为，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中未列入失信惩戒名单或受到可能影响以旧换新活动的相关行政处罚。在2024年、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期间被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拒不配合商务部门开展核查等工作情节严重，或存在重大损害消费者权益等性质恶劣的经营行为，不予参加2026年以旧换新。

4.公开承诺初始销售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在经营场所、网页或APP等显著位置标明每款产品初始销售价格、商家优惠让利金额、可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和最终销售价格。不得“先涨价后补贴”，不得强制捆绑销售非补贴产品或增值服务。对违反产品销售价格备案有关要求、“先涨价后补贴”的商品，经相关部门查实，不予核销补贴资金。

5.能及时向省级平台上传补贴相关交易数据，确保数据归集的连续性、稳定性和规律性；不得非法使用、泄露或篡改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得虚构订单、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低价高开、拆分发票等，不得冒用政府补贴名义进行虚假宣传。

二、申报材料

企业申报工作采用线上申报的方式进行。需填报或提供的材料详见“商户报名平台”的相关栏目，主要有：

1.活动参与企业基本信息（如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所属地区、对公结算账户、经营品类等）。

2.企业承诺书（附件2），声明2024年以来企业未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严重失信行为，在类似政策或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资金安全风险和隐患，拥有符合活动要求的平台或系统，声明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等。

3.提供参与活动的平台或系统信息。平台或系统包括但不限于APP、小程序、H5等，提供平台或系统首页截图；企业自有平台的应提供平台ICP经营许可证或ICP备案许可证，线上企业获得平台区域经营权的还应提供获得平台所属企业授权福建或福州区域经营资格的相关证明。
4.提供2026年以来的《完税证明》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需有税务部门电子公章）》或无欠税证明等纳税证明材料。

5.提供“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账号”或2025年6月起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任意一期线上报送数据页面的首页截图，或参与国家统计承诺函。
6.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

7.参与活动的二级（含）及以下商户（以下简称“销售渠道”）基本信息。

（1）申报线下活动销售渠道，提供参与活动的线下商户基本信息，如名称、地址、门头照片、内景照片等。

（2）申报线上活动销售渠道，提供入驻线上平台并开展经营活动的证明材料，例如：网店首页、资质信息页面截图等。

8.企业和销售渠道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下载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http://xy.fujian.gov.cn/#/home）；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查询情况。

9.对已纳入我市活动企业申报新增销售渠道时，只需补充提交新增参与活动商家、网店基本信息，具体详见上述“7.参与活动的二级（含）及以下商户基本信息”相关要求。二级（含）及以下商户可同时申请入驻多家活动企业，申报参与活动的企业须一一列明，并依序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10.“商户报名平台”中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三档独立的活动，企业需选择智能家居产品购新的申报通道并提交相关材料。

三、申报流程

（一）自主申报。申报企业通过“商户报名平台”（https://fjlike.95516.com/zsmarket/sign/market_manager//#/newForNewServiceLogin）线上填报申报材料，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二）资格审核。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对“商户报名平台”中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以申报主体的纳税所在地认定所属县区），对企业平台或系统逐一登录核验。市商务局进行复核，确认企业平台或系统接入省级服务平台情况。

（三）公告结果。市商务局按照“审核一批，公布一批”的原则，在局官方网站分批公布复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和服务电话。二级以下（含）商户自愿与活动企业合作，由活动企业统一组织申报备案，备案审核工作常态化开展，备案一批上线一批。企业应按照活动要求加强对所属备案商户管理。
附件：1-1.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咨

询与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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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

补贴活动咨询与投诉电话

	序号
	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
	咨询与投诉电话

	
	
	线下活动
	线上活动

	1
	鼓楼区商务局
	0591-87661295
	0591-87557015

	2
	台江区商务局
	0591-83209397
	0591-83209397

	3
	仓山区商务局
	0591-83139711
	0591-83583236

	4
	晋安区商务局
	0591-88007909
	0591-88007909

	5
	马尾区商务局
	0591-63190352
	0591-63190352

	6
	长乐区商务局
	0591-28922188
	0591-28922188

	7
	福清市商务局
	0591-85222698
	0591-85222698

	8
	闽侯县商务局
	0591-22987579
	0591-22981827

	9
	连江县工信局
	0591-26225001
	0591-26225001

	10
	闽清县工信局
	0591-62063675
	0591-62063675

	11
	罗源县工信局
	0591-26832276
	0591-26831113

	12
	永泰县商务局
	0591-24812779
	0591-24812779


附件1-2
企业承诺书

福州市商务局：

我单位自愿申请参加2026年福州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为确保活动规范、有序、安全开展，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2026年福州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方案》《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方案》等各项要求，诚信经营，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配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第三方审计机构及服务平台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所售补贴商品为符合政策要求的品类，严格执行全国及全省统一的补贴标准，确保补贴资金用于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和商品，不擅自扩大补贴范围、不虚假宣传、不误导消费者。

三、承诺商品销售价格真实合理，初始销售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并在经营场所、网页或APP等显著位置标明产品初始销售价格、商家优惠让利金额、政府补贴金额及最终销售价格，不参与“先涨价后补贴”行为。
四、严格执行补贴操作流程，确保补贴资格申领人、付款人、收货人、发票抬头一致，杜绝代领、转卖、套现等违规行为。对享受补贴的订单，确保交易真实、信息完整、可追溯。自愿对参加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消费者垫付补贴资金，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积极配合服务平台完成交易数据上传、补贴资格核验等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上传销售发票、交易凭证、物流信息、SN码或国标13位商品条码信息等补贴申请材料。

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建立完整清晰的活动台账，保存交易凭证、物流记录、发票信息等资料，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情况；主动接受审计、巡查和核查，配合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事中事后抽查和资金清算工作。

七、如发生退货退款情形，承诺在规定时限内将已拨付的补贴资金退回至指定财政账户，并及时反馈相关情况。

八、参与家电以旧换新的企业具备废旧家电回收能力，主动提供“送新收旧”一站式服务，将回收的废旧家电交由有资质的拆解企业处置，并按要求逐月向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回收数据。

九、承诺不通过虚开发票、明买暗退、合谋套补、虚假交易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不增设享受补贴政策的不合理附加条件，不强制捆绑销售非补贴产品或增值服务。

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一线人员熟悉活动规则，规范操作流程，及时处理消费者咨询与投诉，维护良好消费环境。

十一、积极参与以旧换新宣传，提供不少于1种宣传物料支持（如海报、收银台卡等）。主管部门有权在自有宣传渠道免费使用企业、商户商标、标志、标识和店铺图片等用于本次活动宣传，自有宣传渠道不限于短信、微信、官网等。企业保证所提供的图片未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

十二、2024年以来，企业未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中未列入失信惩戒名单或受到可能影响以旧换新活动的相关行政处罚。
十三、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自愿接受取消活动参与资格、追回补贴资金、列入失信名单等处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日。

承诺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2026年  月  日
